[bookmark: _GoBack]附件 1：无创脑血氧监护仪项目评审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规则
	权重
	品牌1
	品牌2
	品牌3

	1
	

商务
评审
	产品业绩
	所投产品在三甲医院用户名单（重庆主城三甲医院优先），提供销售合同作为价格依据
	0.1
	
	
	

	
	
	故障响应时间
	维修响应时间≤2小时，到达现场时间≤8小时
	
	
	
	

	
	
	维修支持
	在国内设立配件库房，主要配件供应时间≤48小时，维修完成时间超过48小时的，应承诺提供备用机。招标产品在厂家停产后维修支持及零配件供应时间≥5年
	
	
	
	

	商务评审总评
	
	
	

	2
	技术
评审
	★1
	测量的指标参数（rSO2）
	0.5
	
	
	

	
	
	2
	测量的指标参数：（StO2）、（SpO2）、（THI）、（ΔCHbO2）、（ΔCHb）、（ΔCtHb）
	
	
	
	

	
	
	3
	仪器通道数：开通6通道
	
	
	
	

	
	
	4
	测量范围与精度
	
	
	
	

	
	
	4.1
	脑组织血氧饱和度（rSO2）：测量显示范围0%～100%，精确度：≤±2%
	
	
	
	

	
	
	4.2
	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 测量显示范围0%～100%，精确度：≤±2%
	
	
	
	

	
	
	4.3
	局部组织血氧饱和度（StO2）：测量显示范围0%～100%，精确度：≤±2%
	
	
	
	

	
	
	5
	具备报告传输功能，可支持联网传输、本地存储
	
	
	
	

	
	
	▲6
	探测器使用成本，根据预计使用成本评分：1、不可收费可重复使用探测器。提供探测器报价，预计使用次数（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2、可收费一次性探测器（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7
	显示屏:不小于12英寸，可触摸操作,显示屏质保同主机质保
	
	
	
	

	
	
	8
	内置可充电电池，电池工作时间≥5 小时，电池质保同主机质保
	
	
	
	

	
	
	9
	配置要求
	
	
	
	

	技术评审总评
	
	
	

	3
	价格
评审
	设备报价
	以所有通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的报价供应商中的最低报价为评审基准价。价格得分=评审基准价÷报价×标准分值
	0.3
	
	
	

	
	
	质保期外全保价格
	以所有通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的报价供应商中的最低报价为评审基准价。价格得分=评审基准价÷报价×标准分值
	0.1
	
	
	

	价格评审总评
	
	
	

	评审标准：根据商务要求、技术要求及价格要求等进行综合评判，并按照评审项目对所有投标人评价并排名。
	
	
	


评审人员签名：                                                                   时间：

附件2：设备报价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生产厂家
	产地
	设备型号
	设备注册、备案证号
	设备报价
	质保年限
	质保期后全保价格

	
	
	
	
	
	
	
	
	



附件3：业绩表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安装时间
	安装医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最多可填报10家，重庆主城教学三甲医院优先，其他医院建议按复旦医院综合排名榜或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排名顺序填写。



附件4：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授权人公开招标时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采购人）：
（投标人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授权代表姓名、职务）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单位组织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全权处理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投标人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签名章）
                                        年  月   日
附：
授权代表姓名：              职务：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编：                      通讯地址：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反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





信息应清晰可辩，否则公开招标无效。
附件5：
廉政承诺书

根据国家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为了做好物资采购中的党风廉政建设，保证物资采购高效优质，保证物资采购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以及投资效益，我公司做如下廉政承诺。
一、教育人员遵守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严格执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物资采购的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三、坚持公开、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除法律认定的商业秘密 和合同文件另有规定之外），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违反物资采购管理规章制度。
四、建立健全廉政制度，开展廉政教育，设立廉政告示牌，公布举报电话，监督并认真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五、在业务活动中如有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给予及时纠正。
六、如有违反本合同义务条款的行为，将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七、不得以任何理由向采购人行贿或赠礼金、有价证券、礼品。
八、不得以任何名义为采购人报销应由其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九、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采购人的工作人员参加宴请及娱乐活动。
十、不得为采购人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十一、违纪违法责任：
我公司违反本合同第一、二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或组织处理；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并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处罚；若违反七、八、九、十条规定，每发现一次，按每次查处金额的10倍支付发包人违约金；如情节严重，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项目负责人或终止合同。对违纪违法者列入市邀标办黑名单。对触及刑法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二、由于行贿受贿案发有延后性，保留追述责任时效。
十三、本承诺作为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承诺方：（单位公章）
2024年    月    日
